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编号：黔东南银处罚﹝2023﹞0004号

公示单位名称：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示时间：2023年12月27日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
（姓名）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黔东南银罚决字〔2023〕10号
	1.未按规定将假币解缴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；

2.未按规定收缴假币；

3.未按规定对办理货币收付业务人员的反假货币水平进行评估；

4.对外支付残缺、污损人民币现金；

5.办理集中支付退回业务占压财政资金；

6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；

7.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；

8.违反征信安全管理要求。
	警告，并处以罚款60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
	2023年12月25日
	　

	2
	石运琦

（时任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行长）
	黔东南银罚决字〔2023〕11号
	对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1.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；2.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。
	罚款3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
	2023年12月25日
	

	3
	徐红桃

（时任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内控合规部

分管领导）
	黔东南银罚决字〔2023〕12号
	对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1.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；2.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。
	罚款3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
	2023年12月25日
	

	4
	刘高慧

（时任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合规部经理）
	黔东南银罚决字〔2023〕13号
	对贵州三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1.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；2.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。
	罚款3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
	2023年12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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